
申请青年大学生初创期社保费补贴须知 

 

一、 办理依据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行动计划有关问题的通知》

（沪人社就发[2015]44 号） 

 

二、 补贴范围和条件 

青年大学生初创期社会保险费补贴对象，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的创业组织： 

1. 在本市注册成立 3 年以内的小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合作社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四类创业组织； 

2. 创业组织吸纳本市户籍劳动者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费满 6 个月； 

3. 创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应是 35 周岁及以下、具有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青年； 

4. 创业组织在注册登记起的 36 个月内，向注册所在地区县就业

促进中心创业指导服务部门提出社会保险费补贴的书面申请。 

 

三、 补贴标准和期限 

1. 自 2015 年 12 月 14 日起，符合条件的创业组织新招用的本

市户籍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险费补贴计算对象。 



2. 社会保险费补贴标准为按本市上年职工月平均工资 60%作为

缴费基数计算的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50%。 

3. 社会保险费的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自创业组织注册登记之

日起的 36 个月。 

4. 每个创业组织每个自然年度最高补贴 2 万元。 

 

四、 办理流程 

1. 申请受理 

创业组织应携带以下材料向注册所在地的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

门提出书面申请： 

1) 创业组织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学历证明，非本市户

籍人员还须提供《上海市居住证》或《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

证》（原件及复印件）； 

2) 创业组织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

（原件及复印件）； 

3) 创业组织社会保险缴费账号（包括开户行、开户名称、银行

账号）； 

4) 创业组织与符合条件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2. 区县审核 

区县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服务部门在收到创业组织的申请材

料后，应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初审，审核无误的原件退

还申请人，留存复印件。区县就业促进中心审核后，将结果告知创业



组织。社会保险费补贴实行先缴费后补贴的原则。社会保险费补贴审

核通过的，由区县就业促进中心失业保险部门于次月通过失业保险基

金支出户直接拨付或委托银行将补贴资金划拨到创业组织的社会保

险缴费账户。 

  

五、 受理部门 

注册所在地的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门。 

  

六、 收费标准 

不收费。 

 

 


